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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已

于 2022 年 9 月 5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或“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提交封卷材料。2022 年 9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249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根据贵会发布的

《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以下简称“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

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

程》（以下简称“备忘录 5 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

（以下简称“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有关会后事项情况

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22 年前 3 季度业绩变动情况及说明 

（一）公司 2022 年前 3 季度业绩变化情况及主要原因 

公司 2022 年 1-9 月主要财务经营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5,272.29 66,802.64 -2.29%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40.87 12,855.25 -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54.71 12,190.07 -38.0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受国内疫情影响，公司本期营业收入总体下降 2.29%。2022 年 1-9 月，受国内

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收入下降、原材料及能源上涨导致销售毛利下降、新增项目前

期固定费用和财务费用较大等因素影响，本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635.36 万元，下降 38.03%，下降的主要原因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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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国内疫情影响，本期珠光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减少

2,089.02 万元； 

2、本期受到四氯化锡、液碱等原材料及煤电涨价影响，产品单位成本上涨，

导致公司的利润总额减少 3,491.43 万元； 

3、本期利息费用为 2,501.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利息费用增加 1,053.26 万元； 

4、正太新材本期开始投产，其产能在逐步释放，但每月利息费用、折旧摊销

等固定成本费用较大，导致其亏损，剔除利息影响后，对净利润影响额-737.42 万

元。 

（二）业绩变动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9 月 5 日经发审委审核通过。发

审会前，公司已在《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中作出了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宏观经济及下游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珠光材料、钛白粉、氧化铁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印刷

油墨、化纤、橡胶、化妆品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因此行业的发展与宏观

经济态势及下游市场的需求程度密切相关。珠光材料、钛白粉、氧化铁应用领域的

广泛性，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下游行业周期性波动对公司的影响。若宏观经济出现持

续重大不利变化，下游行业受周期性影响而导致对珠光材料、钛白粉、氧化铁的需

求萎缩，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原材料供应和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珠光材料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料为天然云母片、合成云母、四氯化钛等。

公司使用的天然云母片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四氯化钛部分国内采购，部分自供。报

告期内天然云母片、四氯化钛等材料的供应量充足；天然云母片、四氯化钛的采购

价格保持稳定。充足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但若

出口国限制天然云母片出口或出现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天然云母片贸易环境变

化，将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钛精矿是生产钛白粉的主要原材料。中国四川攀枝花、云南、新疆、内蒙

古、河北等是主要的产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钛铁矿储量，资源丰富，在云南、

攀枝花有着大量的储存尚未开采，公司对钛精矿的需求在品质上有着较大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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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若国内因环保、产业政策等各种因素影响钛精矿供应，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导致进口钛精矿存在不确定性和进口风险，将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除以上主要材料外，公司其他材料和能源价格也可能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出

现供应短缺或价格波动情形，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重大疫情、自然因素等不可抗力风险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爆发，全球出现经济活动减弱、人口流动性降低、企业大

范围停工停产。虽然我国迅速应对并积极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各级政府陆续出台方

案推迟复工复产，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趋势，但当下全球疫情仍未结束，国际局

势日益复杂，依然存在疫情反复、海外市场动荡对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及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三）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滑较大主要系受国内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珠

光材料境内销售额下降、原材料及煤电涨价、新增项目前期固定费用较大和利息支

出增加影响。 

随着疫情常态化管理水平的提升、新研发疫苗及治疗药品等投入，受疫情影响

将逐步减弱；原材料价格从二季度末开始由高位逐步回落，公司成本上升的影响因

素将逐步消除；钛白粉的市场空间巨大，随着正太新材产能第四季度逐步释放，将

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前期导致业绩下滑的不利因素不会对公司持续盈

利能力形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385,000.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规模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正太新材新增 60 万吨/年二氧化钛项目 300,000.00 3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85,000.00 85,000.00 

合计 385,000.00 385,000.00 

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及推进各项业务的长期发展，加快公司

自主研发的盐酸萃取法制备二氧化钛产能的提升和技术优势发挥，实现产业链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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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发展，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扩大业务规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加

速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有利于全面提升公司质量，

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本次募投项目是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有力举措，公

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的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五）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 

除公司经营业绩由于宏观经济、新冠疫情影响、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出现下

滑之外，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公

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二、会后事项专项核查 

1、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经核查，没有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 2022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详见本专项说明之“一、公司 2022 年前 3

季度业绩变动情况及说明”，前述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除上述情况外，公司的财务状况正

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其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

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非公开发行申

报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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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发审会日（2022 年 9 月 5 日）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经办本次发行业

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没有进行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

纷，也不存在影响其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

的事项。 

综上所述，自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发审会审核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公司无

贵会“15 号文”、“备忘录 5 号”、“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的可能影

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发

生，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事项。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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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

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谢秉昆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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